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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府办规〔2024〕10 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《厦门市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》已经第 81 次市

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4 年 8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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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<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

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4〕7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

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<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

换新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〔2024〕1104 号，以下简称

《若干措施》）等文件要求，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汽车以旧换新

（一）报废更新。对符合《厦门市商务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<厦

门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操作细则>的通知》（厦商务〔2024〕194

号）规定，个人消费者于 2024 年 4月 24 日（含当日，下同）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

2018 年 4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，并购买纳入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《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》的新能源

乘用车或 2.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，提高补贴标准：对报

废上述两类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，补贴 2万元；对报废国

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并购买 2.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

车的，补贴 1.5 万元。

对 2024 年 4月 24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的符合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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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补贴申请，均按本实施方案明确的标准予以补贴。报废汽车所

有人和新购置汽车所有人应为同一消费者，其相应报废的乘用车，

应于 2024 年 7月 25 日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。（市商务局牵头，市

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专班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

配合，下同）

（二）置换更新。自 2024 年 8月 31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期间，个人消费者转让本人名下旧乘用车并购买新乘用车，符

合条件的可申请一次性购车补贴。按照购买新车价格（购车发票

金额，价税合计）分为三档，购车价格为 5万元（含）至 15 万元

（不含）的，购买燃油车补贴 8000 元/辆；购车价格为 15 万元（含）

至 25 万元（不含）的，购买燃油车补贴 12000 元/辆；购车价格

为 2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购买燃油车补贴 15000 元/辆。购买新

能源车的在上述各档基础上增加补贴 1000 元。（市商务局牵头）

二、家电以旧换新

（一）对个人消费者购买 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、

洗衣机、电视、空调、电脑、热水器、家用灶具、吸油烟机等 8

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。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 15%，

对购买 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，额外再给予产品销售

价格 5%的补贴。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 1件，每件补贴不超

过 2000 元，具体补贴方案以实施细则为准。（市商务局牵头）

（二）支持酒店电视终端等更新，具体补贴方案以实施细则为

准。（市文旅局牵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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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家装厨卫“焕新”

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、智能家用监控、智能语音设施、

智能按摩椅、智能沙发、智能床、智能健身设备、智能卫浴、智

能扫地机器人、智能马桶、智能晾衣架、洗碗机、净水器、电饭

煲、蒸烤箱、微波炉、电压力锅、电磁炉、破壁料理机、多功能

料理机、消毒柜、垃圾处理器、咖啡机、面包机、榨汁机、空气

炸锅、电水壶、陶瓷餐具、电熨斗、电动剃须刀、美容仪、电吹

风、卫生洁具、厨卫家具等产品，在政策执行期内按照购买产品

价格的 20%予以补贴，单笔消费最高补贴 2000 元，累计享受补贴

不超过 2万元，具体补贴方案以实施细则为准。支持旧房装修和

厨卫等局部改造，对消费者购买装修改造所需的物品和材料，按

照购置价格给予一定的补贴，具体补贴方案以实施细则为准。（市

商务局、住建局牵头）

四、居家适老化改造

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。围绕“适老改造、智能监测、康复辅

具”三个方面，推进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，对 65 周岁及以上

老年人购置相关设备及产品给予购置价格 50%的补贴，80 周岁及

以上的老年人上浮 10%，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2 万元。具体补贴

方案以实施细则为准。鼓励设置老年用品展销中心和体验馆，帮

助老年人直观体验和选购适老化产品。（市民政局牵头）

五、落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资金支持政策

按照《若干措施》要求和生态环境部等部委工作部署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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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“以奖代补”方式继续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工作，

促进行业健康发展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）

六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

支持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类柴油货车，加快更新为

低排放货车。报废并更新购置符合条件的货车，平均每辆车补贴

8万元；无报废只更新购置符合条件的货车，平均每辆车补贴 3.5

万元；只提前报废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，平均每辆车补贴 3万元。

具体补贴标准按《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

更新的通知》（交规划发〔2024〕90 号）执行。（市交通局牵头）

七、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

支持车龄 8年及以上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和新能源城市公

交车动力电池更换。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每辆平均补贴 8万元，

更换动力电池每辆车平均补贴 4.2 万元，具体补贴方案以实施细

则为准。（市交通局牵头）

八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

提高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标准，扩大补贴范围。在《农业

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

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4〕4号）基础上，

报废 20 马力以下的拖拉机，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由 1000 元提高

到 1500 元；报废联合收割机、播种机等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，在

现行补贴标准基础上，按不超过 50%提高报废补贴标准，具体方

案以实施细则为准。新增纳入补贴的农机种类和标准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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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农业农村局牵头）

九、鼓励更多消费品纳入加力支持范围

研究将更多高质量消费品纳入以旧换新加力支持范围，切实

改善居民生活。支持各区自主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。（市大规模设

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专班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十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快工作推进。各牵头部门要抓紧制定相关实施细则，

发布一批、补贴一批，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；市财政局配合做好

资金保障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资金管理。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各主管部门及各

区政府要压实主体责任，切实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；市财政局

要做好监控预警，加强监督核查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解读宣传。通过开展主题消费活动，召开新闻

发布会、开通咨询热线等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营造全社会共

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财政金融政策支持。鼓励银行机构在依法合规、风

险可控前提下，适当降低乘用车贷款首付比例，合理确定汽车贷

款期限、信贷额度，用好“财政政策+金融工具”等政策。

（五）营造良好市场环境。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跟进加强产品

质量和价格监管，强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，督促企业落实产品质

量主体责任，严格查处价格欺诈等行为，大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

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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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上级政策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
有关单位：市税务局、财政部厦门监管局、厦门金融监管局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 年 8月 31 日印发


